
 1 

貪瀆案件定讞判決分析表  

起 訴 地 檢 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案 號 98年度偵字第 2619、13791號 

確定判決法院 最高法院 

案 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 5057號 

案 由 貪污治罪條例 

被 告 許○○、周○○、周△△、鄭○○、張○○、林○○、高○○ 

判決有、無罪 部分有罪；部分無罪(無罪原因類型：行為未違背法令、構成要件不符) 

起 訴 要 旨 

許○○、周○○、周△△及鄭○○明知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向原供應廠商採購，其要件係「原有採購之後

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惟龍門

計畫工程後續所需之混凝土，並無相容或互通性之門檻需要，應採取公

開招標方式辦理採購，渠等復明知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公司

)發生上述嚴重財務危機，已屬財務不佳之廠商，為圖信○公司不法之利

益，使原供應廠商信○公司能繼續承攬，竟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十九條「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辦理者外，

應公開招標」之規定，由許○○、周○○及周△△等人於九十四年十一

月間，指示鄭○○簽擬以考量拌合場重新興建、品質與料源管控、法規

證照、設備運轉、工程配合度及需用時程等非屬前揭「因相容或互通性

需求」之理由，曲解援引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以限制性

招標方式辦理該採購案，鄭○○明知前情，卻仍配合指示，於九十四年

十一月十七日簽辦，再經被告周△△、周○○及許○○核章後，逐級呈

由不知情之臺電公司核能火力發電○○處處長劉○○、專業總工程師呂

○○、副總經理蔡○○及總經理陳○○等長官核章，陳○○迫於工程時

限，乃核定龍門施工處逕與信○公司辦理限制性招標議價事宜。而許○

○、周○○、周△△及鄭○○明知信○公司於龍門計畫貢寮工地設立混

凝土拌合場之費用，已由臺電公司龍門施工處於八十八年四月至九十五

年一月間，依原採購合約混凝土拌合場設立使用費項目，按月支付總計

一億六千三百零七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元（其主副拌合場及相關附屬設備

總價係一億七千四百六十元，迄九十五年一月間之殘值僅約四千二百零

三萬元），另依混凝土出貨量支付混凝土拌合場維修費三千七百十八萬

八百十二元（每立方公尺混凝土支付五十三元拌合場維修費），竟共同

基於浮報價額圖信○公司不法利益之犯意，在新合約中除編列每立方公

尺混凝土支付六十點一元之拌合場維修費（九十五年一月十八日至九十

八年三月止已支付四千三百九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一元）外，許○○、

周○○及周△△等人復明知該工程係繼續使用原混凝土拌合場（殘值約

四千二百零三萬元），且信○公司並無重新設立混凝土拌合場及無重大

更新設備計畫，竟依張○○之要求，指示鄭○○於新合約中以新建拌合

編號 1 



 2 

場標準，編列一億五百六十萬元（六十個月，每月一百七十六萬元）之

拌合場使用費，支付予信○公司（九十五年一月十五日至九十八年三月

已支付拌合場使用費六千七百六十一萬八千零六十五元），再以前述曲

解法令援引限制性招標方式，與信○公司辦理議價，使信○公司於九十

五年一月十三日，經六次減價後，得以高於市場價格之二十三億一千萬

元，標得「龍門計畫（後續）混凝土製造供應工程」（下稱「龍門土字

第 066工程」）採購案（混凝土六十九萬立方公尺、水泥砂漿二萬立方

公尺），而因獲得利益。又張○○為使信○公司在龍門施工處施作「龍

門計畫（核四）混凝土製造供應工程」（下稱「龍門土字第 024工程」

）順遂，並能順利標得後續混凝土供應工程即土 066工程採購案，除自

行並授意林○○、高○○利用機會刻意拉攏周△△，以各種名目對於周

△△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自九十四年二月至九十七年十

二月間，周△△將其個人之紅白帖、稅單、油錢、申請外勞之費用、修

車費及禮品等花費之相關憑證、單據，交付林○○、高○○，或由林○

○、高○○代為送修車輛，再由林○○及高○○以龍門廠交際費名目，

向信○公司張○○請款後，在龍門施工處周△△辦公室、臺電公司核能

火力發電工程處附近之臺北市中正區金華街七十號與潮洲街五十五巷之

路口等處，將現金交付予周△△，或由高○○代為支付臺北縣新店市安

康路北二高交流道口之裕○汽車維修廠修車費，張○○亦自九十五年一

月起至同年四月間止，基於使周△△違背職務行為之交付賄賂犯意，在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四六二之一之八葉咖啡館內，分五次交付周△△六百

萬元，總計交付賄賂六百六十九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 

 

判決理由要旨 

判決被告周△△有罪部分： 

一、被告周△△先後任龍門施工處○○課課長及龍門○○處副處長，於

「龍門土字第 024號」、「龍門土字第 066號」工程施作期間，監督

前開工程執行進度及品質為其所負責之職務上行為，且其為依其他

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授權公務員」。  

二、被告周△△將其個人要支出之禮金、奠儀、外勞費用、所得稅、地

價稅、房屋稅、交通違規罰鍰、油錢之相關憑證、用餐、購物等個

人花費之單據，交予同案被告林○○，或由同案被告林○○吩付信

○公司龍門廠工地負責人即同案被告高○○前往拿取單據，再向信

○公司實際負責人即同案被告張○○請款各情，已據同案被告林○

○、高○○、洪○○證述甚詳。同案被告張○○贊助被告周△△二

子美國留學費用先後將袋裝現金一百萬、一百萬元、一百萬元、一

百萬元、二百萬元之賄款，交予被告周△△之事實，亦據同案被告

張○○證述甚詳。 

三、同案被告林○○、高○○及同案被告林○○指示洪○○以信○交際

費名義向公司申請款項支付給被告周△△或幫其代繳相關費用，係

為使「龍門土字第 024 號」、「龍門土字 066號」工程進行順利，自

係基於對被告周△△職務上行為交付財物之意，而支付給周△△或

幫其代繳相關費用，被告周△△對於其等係基於對其職務上之行為

而交付賄賂之意思，自有認知，而屬收受賄賂。 

 

判決被告張○○有罪部分： 

被告張○○就犯行坦承不諱，且據證人曾○○、林△△、黃○○、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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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林、陳△△證述甚詳，並有相關物證可證。 

 

判決被告許○○、周○○、鄭○○、林○○、高○○，均無罪、被告張 

○○被訴違背職務行賄及背信部分均無罪部分： 

一、核四計劃所需混凝土規格品質較複雜嚴謹，與一般混凝土拌合場大

有不同，一般民間拌合場顯然需要一段學習期與適應期，始能提供

符合核四廠要求之混凝土，而且，混凝土屬砂、石、水泥及附加劑

等各種材料組成之混合物，不同於鋼鐵等均質材料，易受組成材料

、製程、設備、人員與拌合配比等因素差異之影響，而可能使材質

變異，又因各家廠商之技術（Know-how）不同，生產之混凝土特性

亦有不同，配比又多達三百多種，即使新廠商具有承作之能力，製

造之混凝土符合各規範，但於澆置及接續面，無法確保新舊不同廠

商提供之混凝土之接續面得完全密合，而產生原廠商及新廠商生產

的混凝土個別雖均符合核四施工品質，新舊結構體之間無法相容協

調因應，致無法通過測試，產生無相容性及互通性之問題，此問題

極可能導致無法通過試運轉測試以獲得發電許可之風險，甚而影響

核四廠基本結構之完整性，造成不可挽回之核能重大災變事故等情

，亦據臺電公司核火核四工程計劃經理即證人徐○○證述在卷，「

龍門土字第 024號」混凝土製造供應工程與「龍門土字第 066號」

混凝土後續製造供應工程之混凝土有相容及互通性之需要。 

二、信○公司雖於八十八年四月間起開始製供應混凝土，惟尚未取得固

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無法全面製造供應，直至八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自八十八年十二月起施工進度

始未落後，配合各項工程供料；並由上可知，「龍門土字第 024號

」工程從標案準備、招標、蓋拌合場至開始製造供應混凝土，所需

時程為十九個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起可配合各項工程供料，則需

二十七個月；再加上核四工程之「龍門土字第 024」工程，係由臺

電公司龍門施工處提供核四廠區內之土地，供承包廠商興建專供製

造供應核四工程所需混凝土之拌合場，在九十二年五月、九十三年

一月，核四工程需用之混凝土需用數量尚無從預估，且尚無從預估

「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供應製造之混凝土何時完全供應完畢，

九十四年四月，核四工程需用之混凝土需用數量雖可預估，然尚無

從預估「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供應製造之混凝土何時完全供應

完畢，均無從提前於上開各時間辦理公開招標；況且新承包廠商承

接「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之承包廠商信○公司之原有拌合場之

場地、設備，需俟原承包廠商完全供應完畢才可進場作業，而承接

原有拌合場地重新建造拌合場，需俟原承包廠商完全供應完畢並拆

除拌合場後，才可進場作業，則僅能就標案準備、招標、開標等作

業程序提早準備，於九個月前－九十四年四月公告招標，於原承包

廠商完全供應完畢後，猶需三個月、十二個月、九個月或十七個月

後始可製造供應混凝土，皆無從銜接繼續供料，澆置中之結構物長

期間中斷供應後，澆置新承包廠商製造供應之混凝土，會造成新舊

結構體間接續面無法完全密合。故若採行公開招標，會產生混凝土

後續供應中斷，導致其他工程停擺，影響核四工程之進行，進而會

影響完工發電之時程，造成國家重大損失。 

三、「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合約編列「拌合場設立使用費」非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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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提信○公司設立拌合場之成本，而係以類似租用拌合場廠房、設

備的「租金」模式編列，其計價係以「拌合場設立使用費」按實際

租用日數以「月」為單位計價，而「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之拌

合場原係由信○公司斥資建造及購置機具設備後，以售後回租方式

向宏○租賃融資於九十年二月繳清所有租金，宏○租賃亦未再對前

揭機具設備主張所有權，再參照「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進行期

間，信○公司曾先後於九十四年四月十六日至同年月三十日、九十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六月一日，對混凝土拌合場機組及減速機

等設備進行更換，益徵「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之拌合場（含機

具設備）係屬信○公司所有。 

四、拌合場維修費係指因執行設備經常性保養與零星物料花費，以維持

機具、設備功能正常運轉之人工成本費用為主，因而編列此項費用

，所涉及為人員薪資、出勤加班、零星工具材料等費用支出，核與

拌合場建造、設備設置成本、設備更新費用無關，而該項費用編列

方式，分攤於詳細價目表相關各型式強度凝土計價項目內，按實作

供料數量，以每立方公尺計價，未另外單獨設立計價項目，實無重

複編列之情事。 

五、「龍門土字第 066號」工程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與信○公司議價由信

○公司得標承作，係因「龍門土字第 024號」工程與「龍門土字第

066 號」工程之混凝土有相容及互通性之需要，同案被告許○○、

周○○、周△△、鄭○○並無曲解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四款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並無不法，且「龍門土字第 066號」

工程之「拌合場使用費」、「拌合場維修費」非重複編列，「拌合

場使用費」、「拌合場維修費」與混凝土、水泥砂漿各單價之編列

，均是以九十三年度物價指數較低之信○公司向工程會申請調解所

訂定及調解成立之各單價為上限基準而編列，無浮編情事。又據證

人劉○○、徐○○證稱：「…這幾年供應裡面沒有問題，沒有違約

……他跟他的協力廠商他們已經這幾年…非常配合工程供料，也沒

有遭遇其他問題一直在穩定供料…」、「…（據你所知，信○公司

供料是否有斷料或是不及格？）這部分若是有斷料要馬上處理，若

是工地沒有馬上報告台北來，應該是沒有…」，扣案之八十七年六

月起至九十七年十一月之「龍門土字第 024號」、「龍門（核四）

計劃（後續混凝土製造供應工程（龍門土字第 066號）」之工程標

案之執行狀況月報表，自八十九年一月起至九十七年十一月止，信

○公司均配合各項工程用料，無落後之情形，難認於「龍門土字第

024 號」、「龍門土字第 066 號」工程施工進行期間，同案被告周

△△於監督前開工程執行進度及品質有何違背職務上行為。 

六、被告林○○、高○○及被告林○○指示洪○○以信○交際費名義向

公司申請款項支付給同案被告周△△或幫其代繳相關費用，係經被

告張○○授權，為使「龍門土字第 024號」、「龍門土字 066號」

工程進行順利，係基於對同案被告周△△職務上行為交付財物之意

，而支付給同案被告周△△或幫其代繳相關費用；又關於被告張○

○交付六百萬元予同案被告周△△之目的，被告張○○雖歷次表示

係與同案被告周△△接洽業務過程獲悉同案被告周△△的小孩留學

國外費用開銷大，一方面同案被告周△△對於工程施作上給予多方

協助、指導，因而交付六百萬元予同案被告周△△以表答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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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係為使「龍門土字 066號」工程進行順利，亦係基於對同案被告

周△△職務上行為交付財物之意，而交付六百萬元給同案被告周△

△。 

有 、 無 罪 

原 因 分 析 

有罪部分： 

蒐證明確。 

相關被告改列證人後之證述明確，且被告張○○坦承部分之犯行，並有

支出單據等事證在卷可證，因而均獲判有罪。 

 

無罪部分： 

事實認定不同。 

被告等人並無違法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難認有何違法。 

被告等人並無浮編價額之行為。 

對於係違背職務行賄或職務上行為行賄之認定不同。 

 

建 議 事 項 
一、蒐集證據部分應更充分。 

二、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認定應更嚴謹。 

檢 附 書 類 
一、起訴書 1件。 

二、法院判決書 3件。 

二審檢察署 
審 查 意 見 

同意分析意見，另補充審查分析意見如下：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3款之犯罪態樣係「建築或經辦公

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或收取回扣，或有

其他舞弊情事者」，為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公務員圖利罪之

特別規定。而所稱「浮報價額、數量」，係指就原價額、數量故為

提高，以少報多，從中圖利而言；所指「回扣」，則指就應付給之

建築材料費或工程價款，向對方要約，提取一定比率，或扣取其中

一部分，為自己或其他第三人圖得不法利益；另「其他舞弊情事」

則為概括補充性之規定，如偷工減料、以劣品冒充上品、以膺品代

替真品等，而與「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等為自己或其他

第三人圖得不法利益，有同等危害性者而言。是以，公務員於經辦

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所申報之價額、數量有高於原價

額、數量時，是否該當於浮報之行為，應以主觀上有無為自己或第

三人圖得不法利益為斷，並非一有高於原價額、數量之申報行為，

即認屬「浮報價額、數量」，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92 號裁

判意旨可資參照。 

二、本件涉及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電公司）第四核能火力發

電廠相關之「龍門土字第 066號」龍門（核四）計劃（後續）混凝

土製造供應工程，其中「拌合場使用費」、「拌合場維修費」，被告

等人客觀上有無重複編列或浮編情事，主觀上有無圖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利益之主觀意圖。經查： 

(一)核四工程混凝土製造供應工程，係包含混凝土拌合場設備之建造

與混凝土或水泥砂漿製造供應，關於混凝土或水泥砂漿付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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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無預付款，混凝土或水泥砂漿製造供應開工後每月月底，由

臺電公司按訂價單內列有項目且認可之估驗完成數量，核計應得

款後核付百分之 97，每年 12月底依工程承攬契約第 11規定辦理

結算報驗 1次，工程全部竣工經臺電公司正式驗收合格後結付尾

款，關於拌合場部分，由承包廠商自籌資金興建、責任施工，建

造期間臺電公司不付任何費用，承包廠商自設主、副拌合場及附

屬設備，須依報經臺電公司同意核備後之施工規劃建造及運轉工

作，拌合場設置費用由臺電公司按契約訂定「拌合場使用費」項

目，以「月」為單位計價，如因承包廠商之原因致拌合場完全無

法供料時，其日數應扣除不予計價；其計價無論工期增加或減

少，概以實際租用日數契約單價支付，而本件「龍門土字第 066

號」工程，係編列「拌合場使用費」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76

萬元，該費用已扣除土木工程建造費及利息，且低於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建議之費用金額。 

(二)至於「拌合場維修費」，係指因執行設備經常性保養與零星物料

花費，以維持機具、設備功能正常運轉之人工成本費用為主，因

而編列此項費用，所涉及為人員薪資、出勤加班、零星工具材料

等費用支出，核與拌合場建造、設備設置成本、設備更新費用無

關，而本件工程該項費用編列方式，分攤於詳細價目表相關各型

式強度混凝土計價項目內，按實作供料數量，以每立方公尺計

價，未另外單獨設立計價項目。 

三、故偵辦此類案件，宜先釐清相關工程之「拌合場使用費」、「拌合

場維修費」與混凝土、水泥砂漿等各單價之編列方式，查明行為

人編列上開費用預算之相關依據、明細及內容，並參酌主管機關

之意見，綜合調查所得事證，相互勾稽，謹慎研判公務員於經辦

公用工程時，客觀上有無重複編列及浮編情事，及主觀上有無為

自己或第三人圖得不法利益之情，以期正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四、另政府採購法於 87年 5月 27日訂定，88年 5月 27日施行，依政

府採購法第 3條規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

稱機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律之規定。」，同法第 18 條規定「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

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本法所稱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

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本法所稱選擇性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預

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

商投標。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式，邀請二家以上

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第 19 條規定「機關辦理公

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應

公開招標。」，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4 月 2

字第 8804490號及 88年 6月 7 8808013號函示，

可知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公告金額」為

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所

轄機關、學校，自 88年 5月 27日起至 88年 12月 31日止，為 200

萬元，89年 1月 1日起恢復為 1百萬元，並自 88年 5月 27日實

施。而臺電公司屬公營事業，臺電公司龍門施工處「混凝土後續

製造供應工程」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後之採購程序自應適用政府採

購法之規定，本件混凝土後續製造供應工程，採購金額 23億 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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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是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0 條或第 22 條的規定，可以採取

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之外，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

理。而本件檢察官起訴時認定原「混凝土製造供應工程」（龍門土

字第 024 號）即係採公開招標方式，後續工程所需不足之混凝土

製造供應工程顯非不能採公開招標方式，所需混凝土有設備之廠

商均可製造，技術上沒有特別之處，無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另

工地設立拌合場申請證照及建廠，比在營業場合設立拌合場快，

約 3 至 6 個月，即可完成證照申請及試運轉，固定污染源操作許

可證若未超過核准期限，且信○公司未完成原工程合約混凝土生

產量，其他廠商可申請異動或變更程序，承接信○公司原有之固

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原來拌合場機組設備如仍存在，最

快約需 1個月即可經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等為依據，指稱：原「混

凝土製造供應工程」（龍門土字第 024號）與「混凝土後續製造供

應工程」（龍門土字第 066 號），不符合「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

零配作供應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

採購」要件，「混凝土後續製造供應工程」（龍門土字第 066 號）

採限制性招標並不合法云云。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定依臺電龍

門施工處砂漿配比設計一覽表，有 385 種配比，相較於國內民間

拌合場供料規範以採用中國國家標準（CNS）為主，配比以強度分

類，約有 10餘種，足見核四計劃所需混凝土規格品質較複雜嚴謹，

與一般混凝土拌合場大有不同，一般民間拌合場顯然需要一段學

習期與適應期，始能提供符合核四廠要求之混凝土，且澆置中之

結構物長期間中斷供應後，澆置新承包廠商製造供應之混凝土，

可能會造成新舊結構體間接續面無法完全密合，而產生原廠商及

新廠商生產的混凝土個別雖均符合核四施工品質，新舊結構體之

間無法相容協調因應，致無法通過測試，產生無相容性及互通性

之問題，此問題極可能導致無法通過試運轉測試以獲得發電許可

之風險，甚而影響核四廠基本結構之完整性，造成不可挽回之核

能重大災變事故等情，益徵「龍門土字第 024 號」混凝土製造供

應工程與「龍門土字第 066 號」混凝土後續製造供應工程之混凝

土應有相容及互通性之需要。故偵辦此類案件，宜先釐清相關工

程標的之性質（如本件之混凝土所需規格品質），有無相容及互通

性之需要，據以認定究應採取限制性招標或公開招標，俾供執為

後續調查認定有無違法之依據。 

備 考  

 


